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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正飞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建议”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为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，加快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，提高集约化水平，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，促进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坚持科学发展观，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，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、促进粮食增产、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，建立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调节、农民自愿、依法有偿”的土地流转机制，提升土地规模经营水平，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产出比较效益，从而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建设步伐。一是坚持稳制、分权、放活原则。农村土地流转和发展规模经营，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体制，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前提下，实行土地所有权、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分离，创新流转机制，探索有效形式，放活土地使用权。二是坚持依法、自愿、有偿原则。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要按照法律法规进行，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，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。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，组织农民依法流转土地。坚持等价有偿，确保农民和业主双方的利益和生产活动的稳定。三是坚持集中、规模、增效原则。农村土地流转和产业发展应立足于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，实行相对集中、适度规模经营，并注重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，提高土地利用率、产出率，促进粮食增产、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。四是坚持管理、规范、有序原则。要加强管理和指导，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各项制度，强化土地流转信息咨询服务。规范土地流转和合同的登记管理，及时调解土地流转纠纷，维护各方利益，确保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规范有序。
一、建立土地流转机制，加强流转管理服务。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。县政府成立农村土地流转工作领导小组，并依托县农业农村局，组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，乡(镇)成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所，村级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。开展土地流转信息采集发布、土地评估、土地交易、土地流转合同签订鉴证、流转土地用途监管、政策法律咨询、土地流转纠纷调处和仲裁等工作。
二、加大土地流转扶持力度。一是加大土地流转财政扶持力度。县、乡两级政府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土地流转专项扶持资金，用于鼓励土地流转和建设镇、村土地流转服务组织。二是支持粮食规模经营和农牧结合经营。逐年增加给种粮大户(粮食专业合作社)的补贴，凡流转后土地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的，在种粮直补基础上，按实际种植粮食面积再给予一定的补助，鼓励和支持各类规模经营主体开展粮食规模经营。鼓励和支持良种繁育基地工作站建设。鼓励和支持畜禽规模养殖场受让周边的流转土地开展农牧结合经营。三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。全面落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，逐步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，解除土地流出户的后顾之忧。对承包土地全部委托乡镇、村土地流转服务组织，且流转年限超过5年以上的农户，各地要给予适当的养老保险补贴。
三、加强土地流转组织领导。一要加强领导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县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的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领导小组，并将加快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纳入新农村建设、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考核内容。二要形成合力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业务队伍建设，切实承担起土地流转指导、协调、服务和管理的职责，针对土地流转的各个环节制定具体的规范化管理意见及操作办法。县财政、国土资源、劳动保障、工商、金融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，研究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，细化政策，互相配合，形成合力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，推进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
赵县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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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签发：田立霄
联系人及电话：白瑞山  15031146416
抄报：县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，县政府办公室。

是否同意公开：是办理结果：A赵农建议字[2026]第4号对赵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第24号建议的答复周正飞代表：您提出的“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建议”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为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，加快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，提高集约化水平，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，促进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坚持科学发展观，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，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、促进粮食增产、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，建立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调节、农民自愿、依法有偿”的土地流转机制，提升土地规模经营水平，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产出比较效益，从而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建设步伐。一是坚持稳制、分权、放活原则。农

